
 

辦理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時間 表單文件 

加水站轄
區衛生所 

 7工作天  表單: 
高雄市加
水站加水
車繼續營
業暨備查
申請書 
 文件: 
1. 加水站

核准證
明書 

2. 衛生管

理人員
證書 

3. 水源供
應許可
證 

4. 最近一
年出水
口水質
檢驗合
格證明
文件 

5. 加水站
各項材

質證明
文 

(3、4、5
項為變更
水源文
件) 

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加水站(車)備查申請作業流程 

受理加水站備查申請 

衛生所 

承辦人審查
文件是否齊
全符合規定 

是 

否 

承辦人填寫審核欄位 

變更水源 

鍵入加水
站衛生管
理系統 

變更衛管人員 

1.鍵入加水站
衛生管理系
統 

2.原衛管證書
註記 

3.新衛管證書
註記 

歇業 

1.鍵入加水站
衛生管理系
統 

2.衛管證書註
記 

3.加水站核准

證明書收回
作廢 

停業/
復業 

於加水
站衛生
管理系
統註記 

組長及所長審核准
駁結果是否有誤，
辦理事項是否完成 

是 

申請書第二聯核章戳通知申請人領件 
(申請文件正本應歸還) 

否 

承
辦
人
更
正
錯
誤 

申請人
補件 


